个人房屋续租合同
出租方(甲方)：孙德喜                          身份证号码：220122198202116513
承租方(乙方)：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证件号：91220101MA149JDC4T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下列房屋的租赁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房屋基本情况
甲方将      长春经开恒大帝景小区2栋1单元803室      房屋租给乙方使用。
第二条：租赁期限
甲方从   2021年2月24日  日起将出租房屋交付乙方使用，  2022年8月23日  房屋到期，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对房屋进行为期   半   年的续租。
第三条：租金
本房屋半年租金为人民币  13200    元，甲方协助开取正规房屋租赁发票；
第四条：房屋租赁期间相关费用说明：
乙方续租期间，   采暖费、物业费    以及其它由乙方居住而产生的费用，由甲方负担。
第五条：房屋维护养护责任
租赁期间，乙方不得随意损坏房屋设施，如需装修或改造，需先征得甲方同意，并承担装修改造费用。租赁结束时，乙方须将房屋设施恢复原状。
第六条：双方责任和义务
甲方有义务提供证件协助乙方缴纳居住生活产生的必要费用。乙方有义务保管和维护好房屋内部的设施以及墙面的整洁不磕伤划伤不乱涂乱抹。设施损坏按相应的市价赔偿（押金按比例扣除）。
第七条：租赁期满
租赁期满后，如乙方要求继续租赁，则须提前1个月向甲方提出，甲方收到乙方要求后2天内答复。如同意继续租赁，则续签租赁合同。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租赁的权利。
第八条：提前终止合同
在房屋租赁期间，任何一方提出终止合同，需提前1个月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后签订终止合同书，在终止合同书签订前，本合同仍有效。
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甲方必须终止合同时，一般应提前1个月书面通知乙方。乙方的经济损失甲方不予补偿。
第九条：本合同一式2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
年   月   日


乙方：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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